渌口区审计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年度审计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审计、财政经济及有关制度和办法并监督执行。
（二）负责对全区财政收支和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负责对依法行政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负责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进行审计评价，出具审计报告，作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并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
（三）负责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和向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提出制定推动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宏观调控措施的建议。
（四）负责向区人民政府提出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负责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五）负责区属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区属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的审计；负责区人民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工程结算情况和竣工决算审计。
（六）负责对区管党政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领导人员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协调各成员单位运用经济责任审计成果。
（七）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以及财政预算管理、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管理使用等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八）负责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并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负责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区人民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九）指导和监督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十）负责上级审计部门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
（十一）负责对乡镇人民政府，区直党政工作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机构设置、编制使用以及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十二）承办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增加重大项目稽查相关工作的职责；预算执行情况力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监督检查职责；建设项目审计监督中心行政职能划归局机关。
2．机构情况。我单位内设机构为：办公室、法制股、财政审计股、行政事业审计股、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监督检查股、重大项目稽查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股。由我单位领导和管理的单位有：渌口区投资审计中心。核定行政编制14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6名。经过区编制委员会核定，渌口区投资审计中心升格为副科级事业单位。
3．人员情况。2021年12月31日，实有在职在编人员27人，其中：行政编制16人，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1人。当年调入4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14.8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14.82万元，主要用于保运转等日常公用经费，比上年度501.29万元增加了513.53万元，增加了102.44%。主要原因是支付了上年度未支付的委托业务费及本年度部分办公楼维修改造费用。本年度单位新进了4名人员，增加了人员经费及办公经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1年度无项目经费。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审计成果“多元化”，建设性作用更加凸显。
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审计监督，全年共完成各类审计计划项目25个，领导临时安排任务3个。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133575万元；参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项目2个；提出并采纳审计建议61条；向行业主管部门移送问题线索15条；提交审计专报1期、审计要情4期，均得到区主要领导批示。制定《渌口区行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重点风险提示清单（试行）》和《渌口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参建单位重点风险提示清单（试行）》，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突出审计“防未病”的风险提示作用。
（二）经济监督“常态化”，审计全覆盖不断深化。
围绕政策落实、财政绩效、风险防控、经济责任、生态环保、工程建设、民生改善等领域，推进审计监督“常态化”、全覆盖。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促进了资金规范高效运行。对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实施了审计。审计发现在政策措施落实、财政预算编制、调整、批复、收入预算执行、专项资金管理、部门预算执行、转移支付管理、国有土地挂牌出让及收缴、国有企业管理等方面问题53个，涉及违规资金68663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63716万元。审计督促相关部门、单位通过拨付资金、上缴财政、调账或制定用款计划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113349万元，制定规章制度6项。审计移送涉及个人所得税申报不完整、工程项目立项不合规、项目未通过消防验收即投入使用、未对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设专户等方面的问题线索4起，有力推动政府节省开支，盘活存量资金，促进依法理财。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促进了资金使用绩效。对区纪委监委、组织部、总工会、团区委、统计局、供销社、接待中心等7个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资产负债情况实施了审计，共查出问题金额734.3万元。同时，组织实施矿产资源开采管理保护、公益林和保护情况、扶贫资金专项审计调查，督促区自然资源局加强涉矿资金监督管理，健全矿山生产联合监管机制，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监管；区林业局加强资金支付审批管理，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区乡村振兴局加强扶贫专项资金整合，发挥规模效益。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领导干部依法履职和生态环保责任落实。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资金，结合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审计监督开展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审计。全年共完成经责及自然资源审计项目共6个，查出各类问题资金4290万元，其中，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以及本地区、本单位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效果方面方面存在的问题金124 万元；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执行、效果和经济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问题金额105万元；财政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金额3986万元；单位、个人执行廉政纪律中存在的问题金额75万元。审计过程中做到及时纠偏、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将经济责任审计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机结合，帮助被审计单位从体制机制层面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破除妨碍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屡审屡犯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同时注重经责审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部门双向联动，根据各自的分工，及时沟通信息，形成工作合力。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促进了工程建设领域规范有序、降本增效。在投资审计领域逐步取消“以审代结”，起草《渌口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伏波大道提质改造项目、渌枫大道建设项目实施了重大项目稽查审计，对渌湘集团和谐大道项目、区水利局南洲镇自来水管网项目开展了政府投资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移送问题线索3起。全年共接收财政评审中心报送结算项目共计195个，财政评审中心送审金额43179.72 万元。完成复审项目56个，审减金额835.71万元。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各类预算支出都在目标绩效范围之内，委托业务费超过目标金额主要原因是支付了上年度未及时支付的费用。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2、加强资金监管力度。
3、加强项目实施监控。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年度绩效自评结果为98分。自评结果将在本局门户网公开。

